
附件1

仲裁院内设机构办公办案场所面积设置表

	内设机构
	面积
	功能

	立案庭
	不小于15m2
	接待当事人，解答咨询、释明政策法规。

	仲裁庭


	县级仲裁庭

不小于20m2
	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。各级仲裁院至少有1个仲裁庭。案件数量较多的地区，可按照每300个案件设立1个仲裁庭的标准配备。有条件的地方，可建设1个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上的仲裁庭，具有向社会开放旁听等功能。有条件的地方仲裁庭应设置仲裁专用通道，有多个仲裁庭的应冠以序数，如第一仲裁庭、第二仲裁庭等。

	
	市级仲裁庭

不小于50m2

	

	调解室
	不小于15m2

	立案前、庭审前的争议调解，并对仲裁委管辖区的调解组织出具调解协议书进行审查确认。

	综合

办公室
	档案室
	不小于15m2
	主要用于档案材料的归档、保管、利用等工作。需具备防盗、防火、防潮等存储条件。

	
	办公室
	满足日常

办公需要
	供仲裁院工作人员日常办公使用

	
	会议室
	满足工作需要
	召开全院工作人员会议、“三方会议”、仲裁委员会会议。

	
	监控室
	满足工作需要
	安装监控设备等。




附件2                 

仲裁庭内部设置表

	项目
	设置标准

	仲裁院的装修，总体色调要庄重、和谐，庭内装饰应简洁大方，标志显著，庭貌庄严，充分体现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的严肃性和权威性。

	仲裁庭桌椅
	仲裁庭桌椅造型大方，颜色采用深色或古铜色，款式可参照人民法院审判庭桌椅样式制作。仲裁台视仲裁庭面积大小和具体场地而定。一般参考系数长250-500cm，高60-80cm，宽70cm，面向当事人桌沿应有遮板，遮板高10-15cm，仲裁椅座高40cm，仲裁员椅背高60-80cm，首席仲裁员椅背略高于其他仲裁员椅背；申请人台桌、被申请人台桌应小于仲裁台桌，一般长150-300cm，高60-80cm，宽60-70cm。书记员台桌一般长100-120cm，高与宽参考前参数。证人台一般长60cm，高80-100cm，宽50cm。仲裁员椅背应与当事人椅背有明显区别。

	仲裁员席
	设3座。仲裁员席位要比其他席位抬高20-30cm，面积能满足仲裁活动需要，首席仲裁员座位在仲裁庭庭徽下正中处，其他仲裁员分坐两边。

	书记员席
	设1座。应设置在仲裁台前正中处，背靠仲裁台，面向旁听席区，离仲裁台60-100cm，书记员与申请人、被申请人等席处于同一水平地面，比仲裁员台低20-30cm。

	申请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席、被申请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席
	申请人席、被申请人席应分设3座，在仲裁台前方150cm以上处，分两侧相对而座。仲裁员座位右边为申请人席、左边为被申请人席，两者之间相隔不少于200cm。可参考附件3。

	证人席
	设1座。证人（包括鉴定人）席应设在仲裁台正前方，可处于申请人席、被申请人席中间或后侧位置时对齐，不用时可放置两侧墙处。

	旁听席
	至少设10座以上，设在仲裁庭后部，与仲裁台正相对，最前排座位离申请人席台右侧不少于150cm。旁听席与仲裁席要用80cm高实木隔开；仲裁庭面积60平方米以上的，旁听席可设15位；大型仲裁庭可视实际情况设置足够的旁听席位。

	席位牌
	首席仲裁员、仲裁员、书记员、申请人、被申请人、委托代理人、证人等人员应制作席位牌，摆放在对应人员席位的正前方。

	标示牌
	仲裁庭要悬挂庭徽、庭审纪律等标示牌。庭徽应悬挂在仲裁台后上方正中处，不再设文字。“仲裁庭纪律”、“当事人权利和义务”等标示牌应上墙悬挂。

	办案设备
	配备专用电脑、打印机、录音、录像、多媒体投影设备、电话、电视、上网等接口设备。同时配备空调、时钟等设备。书记员席应摆放电脑、打印机实现庭审记录电子化。有条件的地方，可在仲裁庭外显著位置设置电子显示屏，公开公告仲裁庭审理案件；配置实时监控设备，对庭审秩序进行实时监控；配置证据展示投影系统，亦可配置安全检查设备或配备1-2名保安人员维持庭审秩序。


附件3

仲裁庭内部布局示意图








附件4

仲裁院基础保障设置表

	项目
	功能和用途
	设置标准

	仲裁院

工作经费
	用以仲裁院日常工作需要，包括人员经费、公用经费、办案补贴、仲裁专项经费等。
	按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关于仲裁经费由财政予以保障的规定，以及《财政部、国家发改委关于公布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》（财综字〔2008〕78号）关于停止仲裁收费后由同级财政保障经费的规定，将仲裁经费列入当地财政预算，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。

	办公办案

设备
	仲裁院日常办公和业务需要。
	配备电脑、打印机、多媒体设备、安全监控设备和档案存储设备等。

	公共

设施
	为争议当事人及代理人提供方便。
	配备空调系统、消防系统、无障碍设施和宣传资料等。

	仲裁员

服装
	仲裁员庭审和执行公务时着装。
	外套为深藏青或黑色西服，内着浅灰或白色衬衫、配领带，冬季外着与西服配套毛呢大衣。仲裁员工作装左胸佩戴仲裁胸徽，胸徽由省厅统一发放。

	信息化

建设
	提高争议处理质量和效率。
	仲裁信息管理软件系统安全运行，实现市、县（区）联网。工作人员配备联网的信息终端，能熟练使用仲裁信息管理软件，系统操作与案件处理实时同步。仲裁管理信息系统使用、维护及时准确。统计与仲裁办案系统实现对接，统计数据真实、完整。建立固定的网络信息发布渠道，调解仲裁信息实现及时发布。

	仲裁院

制度
	规范仲裁庭的运行程序，保证庭审案件公开、公平、公正进行。
	制定申请接待、立案受理、文书送达、庭审安全、审理程序和调解裁决等各项工作制度，并做到制度上墙。


附件5
2017年全省示范仲裁院建设任务分工表
	地市名
	市级仲裁院
	县（市、区）仲裁院
	备注

	合肥市
	合肥市仲裁院
	庐阳区仲裁院
	2

	淮北市
	淮北市仲裁院
	濉溪县仲裁院
	2

	亳州市
	亳州市仲裁院
	谯城区仲裁院

蒙城县仲裁院
	3

	宿州市
	宿州市仲裁院
	埇桥区仲裁院
	2

	蚌埠市
	蚌埠市仲裁院
	怀远县仲裁院
	2

	阜阳市
	阜阳市仲裁院
	界首市仲裁院
	2

	淮南市
	淮南市仲裁院
	凤台县仲裁院
	2

	滁州市
	滁州市仲裁院
	南谯区仲裁院
	2

	六安市
	六安市仲裁院
	金安区仲裁院
	2

	马鞍山市
	马鞍山市仲裁院
	当涂县仲裁院
	2

	芜湖市
	芜湖市仲裁院
	芜湖县仲裁院

无为县仲裁院
	3

	宣城市
	宣城市仲裁院
	宁国市仲裁院
	2

	铜陵市
	铜陵市仲裁院
	
	1

	安庆市
	安庆市仲裁院
	桐城市仲裁院
	2

	黄山市
	黄山市仲裁院
	徽州区仲裁院
	2

	宿松县
	
	宿松县仲裁院
	1

	广德县
	
	广德县仲裁院
	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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